
辽宁省        （行政审批机关名称）

      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参考模板）

        （核发《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     〕第  号

申请人：

（自然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编号：               

联系方式：                    

（法人）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证件类型：             编号：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告知书

    根据《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企业群众60项措施>的通知》（公通字【2019】24号）中关于简化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审批，实行告知承诺的有关要求，本行政审批机关就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一）《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412号令，2004年6月29日颁布）第37项：“公章刻字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

    （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公章刻制业改为后置审批。

    （三）《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7号）：“取消审批后，实行公章刻制备案管理，继续保留公安机关对公章刻制企业的审批。”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六十九条规定：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可以撤销行政许可。

二、审批条件（参考）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一)有合法、固定的经营场所，并取得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二）具有印章生产需要的接待区、生产区、成品室（柜）、档案室。

（三）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经营者无故意犯罪记录。 

（四）配备合格的制章设备。

（五）制定相应的验证登记、印鉴备案、交接作废章丕销毁等管理制度。

（六）符合各地区对印章刻制企业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要求。

（七）申请单位不是外商独资、中外合作和中外合资企业。

（八）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后应当制作样章，样章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测合格后方准营业。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参考）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式2份）： 

    （一）特种行业申请登记表；

（二）《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租赁房产须出具房产租赁合同；

（三）法定代表人和企业经营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

（四）营业场所内部结构建筑平面图（需标清接待区、生产区、档案区等信息）；

（五）制章设备清单（包括设备生产厂家、型号；

    （六）验证登记、印鉴备案、公章交接、作废章丕销毁等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

    （七）从业人员自然情况登记表；

四、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下列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2.下列材料，申请人应当

    □在   年   月   日前提交

    □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五、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在收到本告知承诺书之日起

    日内作出承诺。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申请人逾期不作出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15日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七、诚信管理

    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对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公章刻制业申请行政审批承诺书
    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申请单位（人）承诺所提供的纸质申请材料和电子申请材料内容完全一致；

    （三）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承诺自身能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四）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提供；

    （五）承诺主动接受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六）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被撤销行政许可决定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七）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审批机关：

  （签字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式两份）

